
井冈山大学外国留学生突发事件应急预案
为保障外国留学生在校的生命、财产安全和切身利益，维护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和安全稳定，根据江西省教育厅《关于建立来华留学生突发事件应急预警机制的通知》（赣教外字〔2008〕7号）精神，结合学校外国留学生实际，特制定本预案。

一、工作原则

本预案遵循《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》和《国家涉外突发事件应急预案》规定的基本原则。

1. 以人为本，救助第一。以保障我校外国留学生人身财产安全为原则，积极履行工作职能，尽力提供事前、事中和事后的必要应急救助。

2. 迅速反应，减少损失。事件发生后，做到在第一时间、第一现场实施救助和报告。根据需要，迅速动员和协调应急救援力量，力争在最短的时间内将危害和损失降到最低程度。

3. 依法行事，协调配合。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国际条约，认真履行职责，主动配合协调，保证信息畅通，确保应急措施到位。

4. 顾全大局，服从指挥。树立大局意识，服从应急领导小组统一领导，保证完成各项处置工作。

二、适用范围

本预案适用于在我校学习的、与外国留学生有关的、突然发生的造成或者可能造成重大伤亡、财产损失和严重危害社会、危及公共安全的紧急事件，主要包括：

1. 人身意外伤亡事件：各类自然灾害、安全事故等造成的外国留学生人身伤亡事件和自杀、他杀身亡事件；

2. 医疗卫生事件：外国留学生在校学习期间突发重大疾病或者发生传染病疫情、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、食品安全以及其它严重影响外国留学生健康和生命安全的事件；

3. 因各种重大政治、宗教事件等引发的外国留学生群体性事件；

4．其它危及公共安全的突发事件。

三、 组织机构与职责

（一）组织领导

组  长：党委书记、校长

副组长：分管外国留学生工作的副校长

成  员：校办、宣传部、学工处、保卫处、后勤保障处、国际合作与交流处（国际学院）主要负责人。

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国际合作与交流处（国际学院），办公室主任由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处长兼任。

（二）部门职责

1．校办

做好校内外相关部门的工作联络、协调。

２.宣传部

把好舆论关，保障媒体报道客观、公正，不损害学校声誉。

３.学工处

做好校内学生的解释、说明工作，维护学校稳定。

4. 保卫处

（1）指导相关部门做好突发事件的先期处置、现场救助、善后处理的组织协调工作。

（2）提供对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建议和咨询。

（3）根据应急救助需要提供相应的支持和保障。

（4）与公安机关保持紧密联系并协作。

5. 后勤保障处

（1）提供应急事件处理所需的后勤服务和车辆保障；

（2）负责查明食物中毒等原因、联系饮食检疫部门，控制疫情蔓延。

6.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

（1）组织协调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。

（2）与有关涉外部门保持紧密联系，传达和贯彻相关涉外部门关于处理突发事件的指示精神，落实有关工作要求。

（3）代表学校进行与各类涉外机构或个人的协商和交涉。

（4）组织对突发事件的成因、性质、态势、发展趋势、影响进行分析和判断，提出对策及应急措施，建议并组织和指导事后评估。

7.国际学院

（1）参与突发事件现场救助和善后处置工作。

（2）收集掌握涉事人员和主要信息，及时汇总事件处置进展情况，协助做好对外联络等日常工作。

（3）配合做好涉事人员的善后处理工作，并协助处理事故索赔事宜。

（4）做好学生的教育、规劝和疏散工作，防止事态扩大。

四、应急处理

（一） 责任人、报告人及报告程序

1. 责任人

校党委书记、校长为突发事件应急处理第一责任人。

2. 报告人

国际合作与交流处（国际学院）主要负责人为突发事件的报告人。

3. 报告程序

国际合作与交流处（国际学院）主要负责人向分管外事副校长报告，分管外事副校长向学校党政主要领导报告。

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处长向有关涉外机构、部门报告。

（二）信息报送及事故处置

1．凡遇外国留学生突发事件，按照应急预案逐级报告的原则，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处长应在第一时间分别向当地公安、国安、外事等部门报告情况，并迅速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告。

2．外国留学生突发事件发生后，国际合作与交流处（国际学院）应做出快速反应，深入事发地点，全面了解情况、控制局面，果断采取有效措施，制止事态进一步恶化。

3．保卫处积极配合有关部门，做好突发事件取证和保护现场工作，分析和查找突发事件的原因，掌握发展态势，稳定情绪，恢复正常秩序。

4．在学校的统一领导下，国际合作与交流处（国际学院）应积极宣传党的对外方针和政策，对事件做出妥善处理并进行全面分析和总结，认真吸取教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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